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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的 本 地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安 排  
 
 
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介 紹 當 港 珠 澳 大 橋（ 下 稱「 大 橋 」）啓 用 後 ，

香 港 口 岸 （ 下 稱 「 大 橋 口 岸 」） 的 建 議 本 地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安

排 ， 並 邀 請 委 員 就 有 關 安 排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 

背 景  
 
2.   大 橋 是 首 條 連 接 香 港 、 珠 海 和 澳 門 的 跨 境 陸 路 連

繫（ 見 附 件 A）。大 橋 落 成 後，將 成 為 粵 港 之 間 第 五 個 陸 路 口

岸 ， 亦 是 首 條 連 接 港 澳 陸 路 交 通 的 幹 道 ， 促 進 香 港 、 澳 門 和

珠 三 角 西 部 的 進 一 步 經 濟 發 展 和 聯 繫。車 輛 取 道 大 橋 可 大 幅

縮 減 往 來 香 港 與 珠 三 角 西 部 的 行 車 時 間 1，將 珠 三 角 西 部 納 入

香 港 3小 時 車 程 可 達 的 範 圍 內 ， 從 而 減 省 陸 路 客 運 和 貨 運 的

成 本 和 時 間 ， 對 本 港 各 主 要 行 業 均 會 帶 來 新 機 遇 。  

 
3.  大 橋 口 岸 的 所 在 位 置 貫 連 香 港 和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同

時 ， 亦 鄰 近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。 本 地 而 言 ， 大 橋 口 岸 毗 鄰 香 港 迪

士 尼 樂 園 、 天 壇 大 佛 、 昂 坪 360 纜 車 及 心 經 簡 林 等 重 要 旅 遊

設 施 及 景 點 ， 有 助 推 動 旅 遊 業 發 展 。 政 府 致 力 讓 經 大 橋 口 岸

抵 港 的 人 士 ， 如 同 經 機 場 抵 港 的 人 士 般 ， 享 用 便 捷 及 收 費 合

理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往 返 大 嶼 山 及 全 港 各 區 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 現 時 往 來 珠 海 與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行 車 時 間 為 約 4 小 時 ， 取 道 大 橋 只 需

約 45 分 鐘 ， 節 省 8 成 以 上 的 行 車 時 間 。 現 時 往 來 珠 海 與 葵 涌 貨 櫃 碼 頭

的 行 車 時 間 為 約 3.5 小 時 ， 取 道 大 橋 只 需 約 75 分 鐘 ， 節 省 6 成 以 上 的

行 車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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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大 嶼 山 北 部 現 時 以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及 青 馬 大 橋 連 接

市 區 。 鐵 路 方 面 則 有 港 鐵 東 涌 綫 、 機 場 快 綫 和 迪 士 尼 綫 連 接

全 港 不 同 地 區 。 大 橋 口 岸 鄰 近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， 西 南 面 有 道 路

連 接 機 場 ，東 面 則 有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連 接 北 大 嶼 山 公 路

及 屯 門 。 大 橋 口 岸 設 有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（ 下 稱 「 交 匯 處 」），

交 匯 處 一 樓 設 車 輛 落 客 區 ， 連 接 離 境 大 堂 。 交 匯 處 地 下 則 為

各 種 公 共 車 輛 的 上 客 區 （ 上 客 區 及 落 客 區 的 示 意 圖 見 附 件
B）。 交 匯 處 將 設 有 足 夠 上 落 客 位 置 供 專 營 巴 士 、 專 線 小 巴 、

的 士 及 非 專 營 巴 士 使 用 ，鄰 近 交 匯 處 的 地 點 亦 劃 有 的 士 等 候

區 。  

 
 

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安 排  
 
5.  運 輸 署 為 新 過 境 口 岸 規 劃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時，一 向 會

致 力 提 供 不 同 種 類 的 服 務，當 中 包 括 在 可 行 範 圍 內 開 辦 專 營

巴 士 及 專 線 小 巴 路 線 接 駁 鄰 近 鐵 路 站 。 在 作 出 規 劃 時 ， 署 方

亦 會 善 用 現 有 的 道 路 網 絡 及 公 共 交 通 網 絡 和 資 源，並 留 意 新

增 的 公 共 交 通 路 線 和 乘 客 量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秉 承 一 貫 做 法 ，

並 因 應 大 橋 口 岸 的 實 際 情 況、現 有 交 通 運 輸 基 建 網 絡 的 佈 局

及 預 料 大 橋 開 通 後 會 帶 來 的 協 同 效 益，運 輸 署 將 在 大 橋 開 通

時 ， 就 大 橋 口 岸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作 出 合 適 配 套 ， 使 其 公 共 交

通 網 絡 能 四 通 八 達，務 求 令 市 民 能 便 捷 地 利 用 專 營 巴 士 網 絡

往 返 機 場 及 全 港 不 同 地 區。市 民 亦 可 在 交 匯 處 利 用 專 營 巴 士

服 務 往 返 港 鐵 欣 澳 站 及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往 返 港 鐵 東 涌 站，方 便

接 駁 貫 通 全 港 的 鐵 路 系 統 及 到 訪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。 再 者 ， 三

種 的 士 （ 即 市 區 、 新 界 及 大 嶼 山 ） 均 可 在 交 匯 處 營 運 。 大 橋

口 岸 亦 設 有 停 車 場 提 供 合 共 約 650 個 車 位，讓 市 民 可 駕 駛 私

家 車 抵 達。各 種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安 排 的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第 6 至 10

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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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 

 
6.  現 時 機 場 巴 士（ 即「 A」線 ）的 網 絡 基 本 上 已 覆 蓋

全 港 各 主 要 地 區 。 運 輸 署 會 將 「 A」 線 的 網 絡 擴 展 至 大 橋 口

岸，安 排「 A」線 服 務 在 大 橋 口 岸 停 站。相 關「 A」線 往 機 場

方 向 的 車 程 會 增 加 約 五 分 鐘， 往 市 區 方 向 的 車 程 則 會 與 目 前

大 致 相 同。為 了 提 供 便 捷 的 服 務，「 A」線 會 改 道 使 用 屯 門 至

赤 鱲 角 連 接 路 (南 段 )往 來 交 匯 處 及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， 而 現 有 的

上 落 客 站 點 將 不 受 影 響 。專 營 巴 士 公 司 會 按 新 增 的 乘 客 量 而

加 密 班 次 。 透 過 青 馬 收 費 廣 場 的 「 A」 線 與 北 大 嶼 山 對 外 巴

士 （ 即 「 E」 線 ） 的 轉 乘 安 排 2 ， 乘 搭 「 E」 線 的 乘 客 也 可 以

往 返 大 橋 口 岸。現 時 17條「 A」線 及 23條「 E」線 的 路 線 詳 情

見 附 件 C。  

 
7.  運 輸 署 會 開 辦 兩 條 接 駁 巴 士 路 線 往 來 大 橋 口 岸 ，

一 條 往 返 機 場 和 亞 洲 國 際 博 覽 館 ， 途 經 機 場 一 號 客 運 大 樓 、

四 號 停 車 場 及 富 豪 機 場 酒 店 ， 並 以 循 環 線 的 形 式 運 作 ， 穿 梭

往 來 交 匯 處 、 機 場 和 亞 洲 國 際 博 覽 館 。 另 一 條 則 往 返 港 鐵 欣

澳 站，方 便 乘 客 乘 搭 鐵 路 來 往 全 港 各 處 及 乘 搭 迪 士 尼 線 前 往

迪 士 尼。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D及 附 件 E。署 方 亦 會 視 乎 大 橋 通 車

後 的 開 放 時 間 ， 為 大 橋 口 岸 引 入 通 宵 巴 士 服 務 。  

 

(b) 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 

 
8.  運 輸 署 會 引 入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往 來 交 匯 處 及 港 鐵 東

涌 站，方 便 往 來 大 橋 口 岸 的 人 士 往 返 東 涌 ／ 大 嶼 山 地 區 及 乘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目 前 ， 基 本 上 途 經 青 馬 收 費 廣 場 的 「 A」 線 與 「 E」 線 路 線 均 為 使 用 八

達 通 卡 的 乘 客 提 供 轉 乘 優 惠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乘 客 在 青 馬 收 費 廣 場 從 「 A」

線 轉 乘 同 一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的 「 E」 線 時 ， 可 免 費 使 用 票 價 較 低 的 車 程 ；

而 由 「 E」 線 轉 乘 同 一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的 「 A」 線 時 ， 乘 客 則 須 繳 付 「 A」

線 與 「 E」 線 的 車 費 差 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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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 鐵 路 來 往 全 港 各 處。 旅 客 可 於 東 涌 站 轉 乘 巴 士 往 來 大 嶼 山

各 區  (包 括 東 涌 其 他 地 區、南 大 嶼 及 機 場 島 )。運 輸 署 亦 會 要

求 營 辦 商 在 車 廂 內 裝 設 行 李 架。有 關 路 線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F。 

 

(c)  的 士 服 務  

 
9.  為 方 便 各 區 市 民 乘 搭 的 士 往 來 大 橋 口 岸 ， 所 有 類

別 之 的 士 均 可 在 交 匯 處 營 運 。  

 

(d)  非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 

 
10.  運 輸 署 會 讓 提 供 遊 覽 服 務 （ A01 批 註 ）、 酒 店 服 務

（ A02 批 註 ） 及 合 約 式 出 租 服 務 （ A08 批 註 ） 的 非 專 營 巴 士

提 供 往 返 交 匯 處 的 服 務。至 於 涉 及 提 供 學 生 服 務（ A03 批 註 ）

及 僱 員 服 務 （ A04 批 註 ） 的 申 請 ， 運 輸 署 會 按 個 別 申 請 的 情

況 處 理 。 非 專 營 巴 士 須 預 先 申 請 及 獲 運 輸 署 批 准 ， 方 可 使 用

交 匯 處 ， 以 維 持 大 橋 口 岸 運 作 暢 順 。 運 輸 署 會 增 設 網 上 申 請

的 電 腦 系 統 ， 方 便 營 辦 商 遞 交 申 請 。  

 
 

未 來 工 作  
 
11.  運 輸 署 一 直 與 相 關 運 輸 業 界 保 持 聯 繫 ， 聽 取 他 們

就 大 橋 口 岸 公 共 交 通 安 排 的 意 見，署 方 會 與 業 界 就 落 實 各 項

安 排 繼 續 溝 通 。 按 現 時 計 劃 ， 運 輸 署 會 於 本 年 稍 後 開 始 接 受

新 專 營 巴 士 和 專 線 小 巴 路 線 的 申 請， 以 便 獲 選 的 營 辦 商 有 足

夠 的 時 間 開 展 籌 備 工 作 ， 適 時 開 辦 服 務 。 新 服 務 的 票 價 將 繼

續 按 現 行 機 制 釐 定 ， 水 平 會 合 理 。 運 輸 署 會 鼓 勵 營 辦 商 在 可

行 情 況 下 提 供 包 括 轉 乘 優 惠 在 內 的 乘 車 優 惠 。 服 務 開 辦 後 ，

運 輸 署 會 密 切 注 視 使 用 情 況 ， 並 會 按 需 求 適 時 調 整 班 次 ， 滿

足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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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見  
 
12.  歡 迎 委 員 就 大 橋 口 岸 的 本 地 交 通 服 務 安 排 提 供 意

見 。 委 員 可 於 2016 年 4 月 15 日 或 之 前 透 過 以 下 方 式 ， 把 書

面 意 見 遞 交 至 運 輸 署 新 界 運 輸 管 理 部 ：  

 
  郵 寄 ： 九 龍 聯 運 街 30 號 旺 角 政 府 合 署 7 樓  

  傳 真 ： 2110 9073 

 
 

運 輸 署  

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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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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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 

機 場 巴 士 （「 A」 線 ） 及 大 嶼 山 對 外 巴 士 （「 E」 線 ） 網 絡  

（ 註 ： 包 括 主 要 及 輔 助 路 線 ， 全 部 為 日 間 路 線 ）  
 

「 A」 線  

巴 士 路 線  主 要 服 務 範 圍  

A10 堅 尼 地 城 、 摩 星 嶺 、 薄 扶 林 、 華 富 、 香 港 仔

及 鴨 脷 洲  

A11 北 角 、 銅 鑼 灣 、 灣 仔 及 中 上 環  

A12 小 西 灣 、 柴 灣 、 筲 箕 灣 、 西 灣 河 、 鰂 魚 涌 、

北 角 及 中 環  

A21 西 九 龍 、 旺 角 、 油 麻 地 、 佐 敦 、 尖 沙 咀 及 紅

磡  

A22 藍 田 、 觀 塘 、 新 蒲 崗 、 九 龍 城 、 馬 頭 圍 及 佐

敦  

A29 及 A29P 將 軍 澳 、 黃 大 仙 、 秀 茂 坪 、 四 順 及 彩 虹  

A31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青 衣  

A33 及 A33P 屯 門 市 中 心 及 藍 地  

A35 梅 窩 、 貝 澳 、 長 沙 、 塘 福 及 東 涌  

A36 洪 水 橋 及 元 朗 市 中 心  

A41 及 A41P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 

A43 及 A43P 粉 嶺 、 上 水 及 新 田  

A47 大 埔 及 白 石 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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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E」 線  

巴 士 路 線  主 要 服 務 範 圍  

E11、 E11A 及

E11S 
天 后 、 銅 鑼 灣 、 灣 仔 、 金 鐘 、 中 上 環 及 東 涌

E21、 E21A 及

E21X 
大 角 咀 、 旺 角 、 何 文 田 、 紅 磡 、 深 水 埗 、 青

衣 及 東 涌  

E22、 E22A、

E22C、 E22P、

E22S 及 E22X 

油 塘 、 藍 田 、 觀 塘 、 黃 大 仙 、 九 龍 城 、 將 軍

澳 、 秀 茂 坪 、 四 順 、 彩 虹 及 東 涌  

E23 慈 雲 山 、 新 蒲 崗 、 馬 頭 圍 、 土 瓜 灣 、 佐 敦 及

東 涌  

E31 荃 灣 、 青 衣 及 東 涌  

E32 葵 芳 、 葵 涌 、 大 窩 口 、 青 衣 及 東 涌  

E33 及 E33P 屯 門 及 東 涌  

E34A、 E34B、

E34P 及 E34X 
天 水 圍 、 元 朗 及 東 涌  

E41 大 埔 及 東 涌  

E42 沙 田 、 大 圍 、 青 衣 及 東 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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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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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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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F 

 




